
桃園市政府代為標售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
優先購買權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

標 號 第 標(請依照代為標售清冊標號填寫)

申請人

（法人請

填法人

名稱及

代表人

姓名）

姓名

(法人名稱)

簽章

（法人請

蓋法人及

代表

人印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

號(法人登記字

號)

聯絡電

話及住

址

電話：

住址：

代理人

（無代

理人免

填）

姓名 簽章

身分證統一編號
聯絡電

話及住

址

電話：

住址：

指定或共同

送達代收人

主張優先

購買之權

利範圍

土地 桃園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

建物 桃園市 區 段 小段 建號

決標金額 新台幣：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

申請資格

（請勾選）

祭祀公業條例第 52 條□第 1 款（□地上權人 □永佃權人 □典權人）

□第 2 款（□基地承租人 □耕地承租人）

□第 3 款 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

□第 4 款 條例施行前已占有達10年以上(即87年 7月
1 日以前占有)，至標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

應附文件

(請參閱「主張優先

購買權應注意事  

項」）

1.附保證金新台幣：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之票據乙紙

（發票人： 票號： ）

或已匯入桃園市政府民政局之匯款單影本。

2.身分證明文件。

3.主張優先購買之證明文件。


